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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简称 CEC）是由生态环境部（原

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国有企业，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CNCA）批准的国家级综合性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同时也是为

国家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固体废物管理等领域提供技术

支持与服务的国家级研究机构。

生态环境部环
境发展中心
( 48%)

中国环保产
业协会
（5%）

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
（47%）

CEC具有专门技术团队负责绿色制

造领域的研究及实践工作。入选宁波

市绿色制造第三方服务机构名录库

（第二批），三位技术人员入选宁波

市绿色制造专家库（第二批）。

    CEC现有员工225人，本科以上学历
202人，其中博士学位6人，硕士学位
62 人；高级职称28人，工程师101人。



中环联合的优势和已有基础

中环联合于2018年开始组织开展行业层面绿

色供应链建设评价技术规范的开发和企业现状的

评价工作，已研究编制了包括家具、印刷、涂料

等17个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评价技术规范，并对

374家企业开展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现状进行评价，

累计颁发评价证书超过560张。

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协助9家企业获得工

信部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50余家企业获得工信

部绿色工厂示范企业。

在国家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构建中，编制完成了《绿色制

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GB/T 39257-

2020）、《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

（GB/T 39256-2020）、《电子信息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

理规范》（GB/T41505-2022）等3项国家标准。

另外，中环联合在牵头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质量基础（NQI）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绿色供应链认证

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中，制定了《绿色供应链管

理体系 术语和基础》（RB/T 087-2022）、《绿色供应链管

理体系 审核指南》（RB/T 088-2022）、《绿色供应链管理

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RB/T 089-2022）、《绿色供应链

管理体系 绩效评价指南》（RB/T 090-2022）等4项认证认

可行业标准及《绿色供应链供应商评价指南》等6项技术文

件。





绿色制造示范评价启动

绿色产品： 对照标准中的评价指标，自评价报告

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 ： 自评价报告+第三方评价报告



2017年以来的绿色制造评价结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
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
化。

绿色工厂

绿色园区是突出绿色理念和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基础设施集聚
的平台，侧重于园区内工厂之间的统筹管理和协同链接。

绿色园区

绿色供应链是绿色制造理论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结合的产物，
侧重于供应链节点上企业的协调与协作。

绿色供应链

绿色产品是以绿色制造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体现，

侧重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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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
数量

201 208 391 602 719 662 874 -41 3616

绿色产品
数量

193 53 408 371 1073 978 643 -72 3647

绿色园区
数量

24 22 34 39 53 52 47 -3 268

绿色供应
链数量

15 4 21 50 99 107 112 -5 403



关于绿色供应链评价

建设
思路

建设
方法

   打造绿色供应链，企业

要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

销、回收及物流体系，推动

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达

到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

响最小化，链上企业绿色化

的目标。

     确立企业可持续的绿色供

应链管理战略，实施绿色伙伴式

供应商管理，优先纳入绿色工厂

为合格供应商和采购绿色产品，

强化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回收体

系，搭建供应链绿色信息管理平

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实现绿色发

展。

建设
行业

    在汽车、航空航天、电

子电器、通信、大型成套装

备机械、纺织服装、建材等

行业选择一批代表性强、行

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

管理水平高的龙头企业，按

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加

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

调与协作，发挥核心龙头企

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评价程序

实施方案
制定

评价创建
效果

地方评估
确认

确定示范
名单

加强监督
管理

     根据本地区产业基础和特点、发

展规划等实际情况，于当年10月底

前制定出台本地区的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本地区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的5－8个重点领域、年

度计划以及政策支持措施等。

    满足申请条件的企业、园区按照

绿色制造体系的相关标准开展创建

工作并进行自评价。企业、园区达

到绿色工厂、产品、园区、供应链

标准时，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按相

应的评价标准开展现场评价，评价

合格的可按所在地区绿色制造体系

实施方案的要求和程序，向省级主

管部门提交绿色制造体系示范的总

结报告。

     省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报送总结报

告的企业、园区进行评估确认，评估工

作对照省级主管部门制定的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的有关要求，重点

关注绿色制造标准指标的完成情况、评

价机构编写的评价报告等内容。具体评

估要求和程序由各省级主管部门结合本

地情况在实施方案中提出。

    各省级主管部门每年11月底前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评估合格、在

本地区成绩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绿

色产品、工厂、园区、供应链管理

企业名单，并提交相关材料。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组织专家论证、

公示、现场抽查等环节确定国家级

绿色产品、工厂、园区、供应链管

理企业名单。

    利用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定期

公布列入绿色制造示范企业、园区

的绿色制造水平指标及先进经验等

信息。不定期对自我声明信息开展

抽查，对抽查不符合绿色制造示范

要求的，从示范名单中除名，连续

三次抽查无问题的，在五年内免于

抽查。



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内容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许多地区对绿色制造提出一定扶持政策

对列入国家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分别
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奖
励；对列入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
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
奖励，其中对列入国家、省绿色设计产
品示范名单的，直接奖励给主要贡献者。

已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名单的企业
自动入选市级示范名单，未来国家级绿
色制造项目原则上从市级示范名单中推

荐上报。对入选本市及国家级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示范名单的企业，给予一定

额度的奖励资金。

湖北省支持“绿色工厂”认定。对首次
获得工信部“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给

予区级一次性奖励50万元。



地区 奖励政策

北京 “对入选本市及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示范名单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资金”

天津 市级绿色工厂30万元，国家级绿色工厂60万元

天津津南 区级绿色工厂20万元，每项绿色设计产品1万元

河北 “各地要积极争取协调地方财政资金，对获得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给予
资金奖励”

山西 “对列入绿色园区创建活动的产业集聚区和绿色工厂创建的企业，国土部门将优先予以土地规划支持 , 
环保部门要 开设绿色审批通道”

内蒙古 “对国家和自治区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给予奖励”

黑龙江 对承担绿色制造等专项，并获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按获得国家财政资金实际支持额度的
10%予以资助，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江苏 “支持绿色企业上市融资，税收优惠政策，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

镇江 对荣获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在实行同等条件评测系统利率基础上分别实施下
浮 15%、10% 和 2—8%的利率优惠

苏州 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认证  的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元、15 万元、15 万元的
奖励；对获得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 15 万元、 10 万元、10 万
元的奖励，同一企业认证升格给予差额部分奖励

盐城 对首次认定的工信部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分别给予 50 万元、40 万元、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无锡 工信部授予的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称号的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被
工信部认定为绿色园区的单位，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浙江 对列入国家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
30 万元的奖励;对列入省级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

湖州 对列入国家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分别给予 1000 万
元、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的奖励; 对列入省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
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分别给予 2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其中对列入国家、
省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直接奖励给主要贡献者

温岭 对列入国家级、省级绿色产品、工厂、园区、供应链管理企业名单的，分别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
对评为国家级、省级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能源计量示范工程等同等级 节能降耗相关荣誉称号)的企
业(项目)，分别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

宁波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称号的企业按照50万元/个、25万
元/个的标准进行补助。对各地区上年度获得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按照每个产品1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
助

新昌 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的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奖励 

地区 奖励政策

安徽 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 50 万元;对获得省级绿色工厂
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 50 万元。 

合肥 对当年通过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省级绿色工厂认定的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 50 万元、
50 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制造强省政策资金补齐补差)。 

安庆 对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 管理层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20 万元; 
对认定为省级绿色工厂的， 给予一次性奖补 20 万元。 

福建 对列入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园区)给予一定资金补助，每家企
业(园区) 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对列入国家绿色工厂示范名单的企业每家给予  100 万元的资金奖
励; 国家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  企业(园区)每家给予 200 万；

江西 3、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试点项目计划分  2 年安排 1000 万元; 依据《赣江新区经开组团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计划分 2 年安排 1000 万元，支持赣江新区开展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试点。

河南 对创建成为绿色示范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的一次性给予 200 万元奖励。 

湖北武汉 经国家确定的绿色制造体系示范的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分别一次
性给予人 民币 1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200 万元的奖励;

湖南 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资金奖励; 国家级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资金奖励。 

广东惠州 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示范的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评价中心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广西 国家级绿色园区的奖励 100 万元、绿色工厂奖励 50 万元、绿色产品或绿色供应链奖励 30 万元; 自
治区级绿色园区的奖励 50 万元、绿色工厂奖励 30 万元、绿色产品或绿色供应链奖励 10 万元。 

重庆 市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 

成都高新
区

市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 

云南 对认定的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产品和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给予 50 
万元 -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甘肃张掖 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名单的企业，财政将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的资金奖励。 

青海 支持方式主要为后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具体金额按照项目性质、投资总额等综
合测算：

新疆 支持方式主要为后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具体金额按照项目性质、投资总额等综
合测算：

宁夏 按照项目设备实际投资额 10% 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 

山东青岛 按照国家补助 金额的 50% 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配套支持。 

许多地区对绿色制造提出一定扶持政策



成都地区对绿色制造提出一定扶持政策



绿色制造配套政策：阶梯式、组合式绿色提升

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产品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供应商

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
标准支持



工信部体系的绿色供应链示范评价流程

企业根据《绿色供应
链评价通则》等的要
求进行自评。

工厂自评价
实施评价的第三方组织
收集相关评价证据，并
对证据进行分析，评价
工厂是否满足评价要求
提出的综合评价指标

三方评价 地方经信委 工信部 公告

组织专家评审，纳
入省级名单，提交
工信部.

组织专家评审，绿
色制造示范名单公
示

名单正式发布发布关于推荐绿色制造
名单的通知

工信部

（3月-5月） （6个月后）

负责部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u 列入国家绿色供应链示范名单的企业，应于榜单发布后在在“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gmpsp.org.cn/）”上对绿色制造水平指标进行自我声明，

并于每年1月15日前对上一年度、7月15日前对半年度绿色制造水平指标进行自我声明（更新），展示绿色制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准备时间比较紧张

　 公告日期 收申报材料日期（工信部） 历时（自然日）

第一批 2017-3-10 2017-4-20 41

第二批 2017-10-20 2017-11-17 28

第三批 2018-8-3 2018-9-21 49

第四批 2019-3-10 2019-4-15 36

第五批 2020-3-1 2020-6-1 92

第六批 2021-5-28 2021-7-30 63

第七批 2022-9-16 2022-10-31 45

平均时间（自评+三方评价+省市级筛选+报送工信部） 51 



监管方式

地方工信部门动态监管

按照“每三年一复核”的原则，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有关单位组织对三

年前评出的绿色制造名单内有关单位的绿色发展现

状开展现场复核。

“每三年一复核”

工信部

工信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

有关单位



主要监督内容

监督内容

5

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
改名单且未完成整改

6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等7

是否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和标准

1

是否存在注销、
停业等情况

2

是否发生较大及以上
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

3

Ⅲ级（较大）及以上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4

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
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

现存在严重问题

监督内容主要包括评价要求中的基本要求



绿色供应链动态管理表



名额限制

2021年

每个地区推荐的绿色工厂不超过20个。对名单内绿色工

厂自我声明率达到85%以上的，推荐数量可放宽至30家。

2022年

各地区申报数量将按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等因素确

定。
第三方机构

为提高评价质量，同一法人的评价机构（包括与其

相关联的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本批次绿色制造体系

评价项目（包括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

应链管理企业）总计不得超过15项，我部将公开第

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评价工作的通过率。



第三方评价机构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以下简称CEC）是由生态环境部批准设立、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国内领先的环保、节能和低碳领域的综合性认证与服务机构。多年来始终致力于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积极开展环保节能低碳发展策略和解决方案研究，不断完善和创

新绿色产业评价体系，服务于行业绿色发展转型。通过独立、公正、高质量的评价与认证，

服务于政府、企业及公众，为其搭建绿色生产与消费沟通的桥梁。

      CEC整合原中国环境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生态

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认证资源，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

营利性国有第三方认证服务组织。CEC下设认证事业部、气候事业部、咨询事业部、绿色设

计事业部和企管事务部五个部门，目前业务领域主要涉及：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服务

认证、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和能效类认证、绿色供应链、环保管家、绿色信贷评估、绿色制

造、污染治理。与此同时CEC还负责编制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标准制定与课题研究、国际合

作与交流等工作。



第三方评价机构

绿色制造评价工作开展情况(2017-2023年)

序号 绿色制造类别 评价客户数量
（个）

上榜名单数量
（个）

1 绿色工厂 61 61

2 绿色供应链 9 9

3 绿色园区 5 5

4 绿色设计产品 2 2





绿色供应链的申报范围与基本要求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示范申报范围涵盖汽车、航空

航天、船舶、电子电器、通信、大型成套装备机械、轻

工、纺织、食品、医药、建材、电子商务、快递包装等

行业中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绿色供应

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企业（参照《通知》中绿色供应链

评价有关要求）。



工信部体系的绿色供应链示范评价流程

绿色供应链申报流程图

出具《绿色供应链自评价报告》

出具《绿色供应链第三方评价报告》

提交绿色供应链申报书、评价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重点关注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完成情况，第三方评价报告等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向工信部推荐本省名单

通过组织专家论证、现场抽查、公示等环节确定国家级绿色供应链名单

XX自评价

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价

向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报告

整改及创建

评审推荐

向工信部推荐绿色供应链名单

评审确定国家级绿色供应链名单

评价合格

评价不合格



绿色供应链管理范围：按照产品生命周期要求，对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回收等业务流程进行

管理，其中涉及供应商、制造企业、物流商、销售商、最终用户以及回收、拆解等企业的协作。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3） 具有较完善的能源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

标准规范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4）拥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与上下游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供应商认证、选择、审核、绩效管理和退出机制；

（6）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盈利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7）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思路、计划和措施。

绿色供应链的申报范围与基本要求



绿色供应链的申报范围与基本要求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绿色供应
链管理
战略X1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X11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X12

3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X13

评价指标解读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有明确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目标、
指标、实施方案等文件。 （设计环节/工艺环节/基建环节/采购环境/仓储
环节/物流环节/回收环节等等）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定性和定量）
3.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需从公司组织机构图中体现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1. 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建立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包括限制采购国家限制、不鼓励、属淘汰
落后、高污染、高风险的产品，不采购违反环保法律法规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不采购国家禁
止使用的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商品；对环保诚信企业、自愿消减污染排放、清洁生产、能源管
理体系认证、环保表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的供应商优先选择

2. 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供应商准入体系认证要求，（ISO体系认证，行业认证等）
3. 对供应商定期审核：提供连续三年的供应商审核记录及结果
4.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标准， 对供应商进行分级评价和管理
5.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定期培训/合同签订时培训/临时培训/服务工程师现场培训
6.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需达到80%获得满分

实施绿色
供应商管

理X2

4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X21

5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X22

6对供应商定期审核X23

7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X24

8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X25

9低风险供应商占比X26

评价指标解读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解读

1.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和法规，近五年无
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配备能源、 水源监测设备及污染物监
测设备（计量仪器符合 GB/T17167 和 GB 24789）。可提供环境合规
证明，或绿色智能设备等资料

2.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建立各类环保管理程序，建立有毒
有害物质管理程序，或提供不使用有害物质声明书；各类材料环保证
明

绿色生
产X3

10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X31

1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X32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解读

1. 产品回收率：产品回收率 X41 的基准值为 90%，达到或超过 90%得5 分
2. 包装回收率：包装回收率X42 的基准值为 80%，达到或超过 80%得 5 分
3.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方联合回收）：提供回收单位的资质及协议

及相关证明文件
4.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具备回收拆解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拆解信息的传

递及产品的追溯

）
绿色回
收X4

12 产品回收率X41

13 包装回收率X42

14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方联合回收
X43

15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X44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1.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对企业及其供应商产品材质、
工艺流程、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信息进行有效收集
与管理。（官网，办公软件等）

绿色信息
平台建设 

X5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X51

评价指标解读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1.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具体包括有毒有害物质使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污
染物排放、碳排放减少量、 产品回收利用率、节能改造项目一览等信息（建议官网
披露）

2.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低风险供应商占比：建议官网披露

3. 披露供应商节能减排信息：建议官网披露，内容同17

4.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采购信息）：建议每年在官网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绿色信息
披露X6

1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X61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低风险供
应商占比X62

19 披露供应商节能减排信息X63

2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采购信息）
X64

评价指标解读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最高分值 指标类型

绿色供应链管理 
战略 X1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 X11 - 8 定性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 X12 - 6 定性
3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X13 - 6 定性

实施绿色供应商 
管理 X2

4 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 X21 - 4 定性
5 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 X22 - 3 定性
6 对供应商定期审核 X23 - 3 定性
7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 X24 - 3 定性
8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X25 - 3 定性
9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26 % 4 定量

绿色生产
X3

10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 X31 - 10 定性
 
1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X32

 
-

 
10

 
定性

绿色回收
X4

12 产品回收率 X41 % 5 定量
13 包装回收率 X42 % 5 定量

14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

方联合回收）X43
- 5 定性

15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 X44 - 5 定性

绿色信息平台建
设X5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X51  -  10  定性

绿色信息披露 X6

1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 X61 -  2.5   定性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62 -  2.5   定性

19 披露供应商节能减排信息 X63 - 2.5 定性
2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采购信息）X64 - 2.5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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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价认证
Third Party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合作创新•推进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

首批四星级绿色供应链评价企业颁证仪式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首批家具五星级绿色供应链评价企业颁证仪式

第二批四星级绿色供应链评价企业颁证仪式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颁发首家绿色供应链五星级评级证书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中环联合开展的工作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by CEC

首批汽车、微型计算机行业
五星级绿色供应链评价企业颁证仪式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45

家具企业绿色供应链评价
Green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for Furniture

12项

8项

29项38项

26项

管理措施

设计开发

供应商管理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

重点原材料控制



家具企业绿色供应链评价
Green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for Furniture



家具企业绿色供应链评价
Green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for Furniture



家具企业绿色供应链评价
Green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for Furniture

84%

94%

80%
86%

90%

管理措施

设计开发

供应商管理重点原材料控制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



家具 电子企业绿色供应链评
价Green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for Furniture

总分 ≥90%

75%≤总分≤89%

60%≤总分≤74%

40%≤总分≤59%

总分＜40%



主讲人：于永淼


